
关于调整部分理财产品估值方法的公告 

  

尊敬的客户： 

根据资管新规、理财新规等最新政策要求，我行部分

理财产品所投资的债券类资产估值方法将进行调整。从

2025 年 10 月 9 日起，我行作为管理人，将分批次对理财产

品的估值方法进行切换，涉及产品包括金港湾瑞享 6 号净

值型理财产品、金港湾瑞享 1 号净值型理财产品。 

估值方法调整后，对应理财产品会因债券资产配置比

例和市价变化产生净值突增或突降现象，如投资者持有的

产品净值发生明显波动，建议继续持有，我行将充分发挥

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，本着勤勉尽职原则，运用资产配

置、对冲等专业策略减少净值波动，不辜负投资者的托付

和信赖，持续为投资者提供专业化理财服务。 

请投资者继续保持对我行金港湾理财品牌的信任，同

时也敬请您关注估值调整对产品的短期影响。理财非存

款，产品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 

   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行金港湾理财的信任和支持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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